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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自1979年创建至今已有20多年，为国家培养了几十万法律专业高等专门人才。
l999年为适应我国社会经济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教育部现代远程教育工程开始实施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开放教育试点”项目，作为国家的重点科研课题正式启动
。
法学专业本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与开放教育试点是该项目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实现教育资源的优化配置，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和中国政法大学合作推出了法律专业专科起点的本
科教育，同时邀请了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部分高等院校的专家参加教学资源的建设。

为了更好地探索现代远程开放教育规律，充分体现学生自主学习的特点，中央广播电视大学结合20多
年办学经验，从教材的体例、版式设计上作了改革，以适合学生的学习。
在内容上力求反映应用性的特点，使学生掌握本学科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体系，具有分析问题和解决问
题的能力，培养其自学能力和认识事物的创新能力，以满足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开放教育的需求。
在建设文字教材的同时，我们还根据远程开放教育的特点，辅之以录音、录像、CAI网络课件等学习
材料为学习者提供学习支持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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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宁致远，男，1926年4月6日出生，汉族，河北省清苑县人，中国政法大学法律系统教授。
宁致远教授是我国法律院校“法律文书”课的创建人之一，也是法律文书学和法律语言学两个学科的
学术带头之一。
其主编的《司法文书学》获国家级优秀教材奖，《法律文书的语言运用》获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成就
奖。
此外还有主编或独立撰写的学术著作和教材数十种。
如《法制语文》、《公文知识》、《中国律师文书范本》、《应用写作教程》、《中国司法文书》（
香港树仁学院法律本科教材）等。
目前仍负责国家自考办主办的法律专业本科的《法律文书写作》和律师专业的《法律文书与律师实务
写作》两门课的教材主编工作。
并担任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法律系的“法律文书”课的主讲教师。
当前的社会兼职主要有：中央广播电视大学教学指导委员会法学组委员、中华全国律师函授中心教学
委员会委员和中国法学会法律文书研究会名誉会长等职务。
鉴于在法学教育中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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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②违反法庭秩序的情况。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一条规定，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如果诉讼参与人或者旁听人员违反法
庭秩序，审判长应当警告制止。
对不听制止的，可以强行带出法庭；情节严重的，处以一千元以下的罚款或者十五日以下的拘留。
严重扰乱法庭秩序，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一条第二、三款规定，人民法院对违反法庭规则的人，可以予以训诫，
责令退出法庭或者予以罚款、拘留。
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人，依法追究刑事责任；情节较轻的，予以罚款、拘留。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在审理刑事、民事案件过程中，出现违反或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以及法庭对此
作出相应的处理决定，应当如实记人笔录。
　　③民事案件当事人拒不到庭或擅自中途退庭，以及法庭作出处理的情况。
根据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九条和第一百三十条的规定，原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
到庭的，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对原告可以按撤诉处理；被告反诉的，可以缺席判决。
被告有上述情况的也可以缺席判决。
在审判民事案件时出现上述情况，以及法庭作出的处理，应当如实记明。
3.尾部尾部应当由有关人员签名或盖章：　　（1）由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签名或盖章。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七条第三款规定，法庭笔录应当交给当事人阅读或者向他宣读。
当事人认为记载有遗漏或者差错的，可以请求补充或者改正。
当事人承认没有错误后，应当签名或者盖章。
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二、第三款规定，法庭笔录应当当庭宣读，也可以告知当事人
和其他诉讼参与人当庭或者在五日内阅读。
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认为对自己的陈述记录有遗漏或者差错的，有权申请补正。
如果不予补正，应当将申请记录在案。
法庭笔录由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签名或者盖章。
拒绝签名盖章的，记明情况附卷。
根据上述法律规定，法庭笔录经当事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核对后，应当在笔录尾部让他们签名或盖章
。
这是一项必须履行的法律手续，不可疏漏。
　　（2）由审判人员和书记员签名。
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七条第一款和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
，法庭笔录经审判人员阅读后，最后在笔录尾部由审判人员和书记员签名，并注明年月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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